拆下進口器材換裝到其他漁船證明
	漁業人
	

	船    名
	

	噸    級
	

	漁 船 統 一 編 號
	

	原裝器材
	名        稱
	

	
	廠        牌
	

	
	型        式
	

	
	馬        力
	
	數   量
	

	器材
預定進口
	名        稱
	

	
	廠        牌
	

	
	型        式
	

	
	馬        力
	
	數   量
	

	材之漁船
承受舊器
	漁業人
	

	
	船    名
	

	
	噸    級
	

	
	統一 編 號
	

	
	地址
	

	換    裝    原    因

	


上項拆下器材，係換裝至其他漁船，經本府漁業課派員調查屬實無訛，特此證明。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印章
地  址：
證明單位：             縣政府
     （係須先經蓋用縣市政府印信）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印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　  月　　　　　　　日
※本表格為一式三份
解說：一、原免稅進口器材使用未滿十年者，如要轉給其他漁船使用時，可先向管區縣市政府申請,此種表示係「未變更用途」之證明書；以憑核轉有關關稅局，辦理關於就所拆下舊器材之免予補稅手續。
二、申請人可自行影印複製本空白表格之所需份數，以憑填為申辦。
